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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工程领域普遍存在挂靠、
转包、分包等经营模式。因工程发包
人经常拖欠工程款，总承包人为规避
资金垫付风险，在与下手承包人（包含
转承包人、分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
人）订立合同时，常将“总承包人在收
到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后”，作为自己向
下手承包人付款的前提条件，此类条
款又被称为“背靠背”条款。这样的条
款，对下手承包人索要工程款时将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

【基本案情】

甲公司作为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
乙公司，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乙公司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
丙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其中结算
条款约定：“乙公司向丙公司付款前，
需满足以下付款条件：甲公司工程款
项已到达乙公司账户……”丙公司将
分包工程施工完毕后，甲公司组织验
收并投入使用。后甲公司因与乙公司
发生了其他工程纠纷，便拒绝向乙公
司支付本案工程款。乙公司因此也未
向丙公司付款，丙公司只好起诉乙公
司主张工程价款债权。

法院审理认为，乙、丙公司在《分
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是总承包人
为转移业主支付不能的风险而约定的

“背靠背”条款，该条款有一定的合理
性和合法性，故该约定有效。

【律师释法】

“收到业主付款后，再向分包人支
付工程价款”，这样的约定效力如何？

对此类约定如何处理？对此，司法实
践中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如下：

一、如果总承包人与下手承包人
之间签订的合同合法，则“背靠背”
条款有效。有观点认为，“背靠背”
条款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
认定为无效。但实务界主流观点认
为，“背靠背”条款有利于总承包人
与分包人共担经营风险，具有合理
性。如果总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签
订合同合法（如专业分包），那么“背
靠背”条款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
当认定有效。

二、如果总承包人与下手承包人
之间签订的合同违法，则“背靠背”条
款不具有约束力。判断“背靠背”条款
是否有效，首先要看其是否存在民法
典第144条、第146条、第153条、第154
条等关于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的法

定情形。如存在任何一种，则“背靠
背”条款属无效条款，对于合同双方当
事人均无约束力。

三、如果总承包人怠于向业主
主张权利，则不得以“背靠背”条款
抗辩。在“背靠背”条款有效的基
础上，下手承包人在诉讼中实际面
临着两难的窘境：如果向总承包人
主张权利，对方往往会以“背靠背”
条款抗辩；而如果向发包人主张权
利，对方则会以合同相对性进行抗
辩。在司法实务中，法院通常会兼
顾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对总承包
人的“背靠背”条款加以一定限制，
即总承包人存在故意阻止付款条
件成就或长期怠于向业主行使权
利，如不积极履行竣工、验收、核算
和催款义务时，法院将认定付款条
件已成就，从而判决总承包人向下
手承包人付款。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进行时

●近日，自治区、石嘴山市、平
罗县三级检察机关通过远程视频会
议系统会商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
件。平罗县检察院检察官就案件办
理情况进行汇报，三级检察机关检

察官围绕案件认定的事实、证据、法
律适用、量刑建议等进行充分讨论，
达成了共识，为案件的进一步办理
打下坚实基础。

（何静）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平罗县委政法委指导、协
调、监督公安机关紧密结合深入开
展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及“创城”工
作，扎扎实实开展打击违法犯罪、整
治社会治安问题、热情服务群众等
工作，突出抓好“防守管快严”五个
关键，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案事件
底线，切实提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
率，持续保持对违法犯罪的震慑力
度，压缩犯罪空间，有效震慑违法犯
罪活动，消除各类社会治安隐患，持
续为群众办实事，忠诚履行好守护
平安职责，全力保障全县社会治安
持续稳定，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治
安环境。

9 月 11 日晚，平罗县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民警巡逻途中发现在一
购物广场二楼有一男童走失，用时
10多分钟找到孩子的母亲王女士，
把孩子安全送回母亲身边。9 月 8
日，马女士与丈夫马某因家庭琐事
发生争吵，马某将家中一个枕头点
燃泄愤。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
后，立即安排正在执行巡逻工作
的民警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将马某
控制并及时扑灭明火。7月 26日凌
晨 2 时，平罗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在巡逻过程中，发现城关镇某小区
一酒吧门口有人打架。巡逻民警迅
速上前将 3 名违法嫌疑人控制住，
后对 3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今年

以来，有多名群众先后报称，放在平
罗县通伏乡河滩地上的电机、柴油
机、电缆等物品被盗。办案民警通
过对案情进行分析研判，迅速掌握
犯罪嫌疑人丁某行踪。8 月 25 日，
办案民警在贺兰县立岗镇将犯罪嫌
疑人丁某抓获，破获系列盗窃案 7
起，涉案价值2万余元。

截至目前，平罗公安机关先后
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清查行
动3次，开展统一大排查专项整治行
动 1 次，投入警力 3360 人次，车辆
860 余辆次，检查行业场所 2300 余
家，发现并督促整改行业场所各类
治安安全隐患356处。此外，破获行
政案件 318 起、刑事案件 143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94人，打击处理违法
嫌疑人586人，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
动18次，查处交通肇事逃逸、酒驾醉
驾、无证无牌驾驶等违法行为135人
次，抓捕逃犯 3人，组织开展返赃行
动1次，返还涉案资金30余万元。

平罗县公安局局长杨瑞雍说：
“让警灯亮起来，把责任扛起来，让
治安好起来，让群众的安全感升起
来，这不仅是全县公安机关向群众
的承诺，更是全局民警的铮铮誓
言。今年6月以来，平罗县公安局最
大限度屯警街面，细化各警种部门
职责，发动机关民警参与城区街面
夜间巡逻，形成了全警参与治安防
控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炳融） 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全力以赴保
民安、解民忧，用实际行动维护社会
和谐。

“百日行动”期间，大武口辖区
侵财案件和电诈案件立案同比分别
下降 3.8%、25%，电诈案件破案率增

幅和国家反诈中心App注册率在全
区均排名第一。打掉涉及外地“跑
分”团伙4个，抓获涉案嫌疑人33人，
扣押手机40多部、手机卡60多张，银

行卡 120 张，涉案资金共 3500 余万
元。8月，该局打掉一个“拉车门”盗
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8人，破获
盗窃车内财物案件 14起，帮助群众

挽回损失 3万余元。8月 4日以来，
辖区八类案件发案数环比下降
25%，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22.5%。

本报讯 （通讯员 安立莎 马会
如）近日，石嘴山市中级法院法官耐
心调解，一起赔偿纠纷案件在立案后
24小时内快速审结并当庭履行。

今年 1月 28日，丁某到村部咨询
领取慰问金事宜时，与杨某发生口角，
被杨某打伤。后经法医鉴定，丁某面
部皮肤损伤为轻微伤。4月 18日，公
安机关作出给予杨某行政拘留7天并
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后双方因

医疗费等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丁某诉
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杨某对丁某的
经济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丁某
自负 30%的过错责任，依法判决杨某
赔偿丁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1万余
元。杨某以一审法院责任划分不公
平、丁某治疗腰部疾病的费用不应由
其负担为由，提起上诉。石嘴山中院
受理案件后，通过调解，由杨某向丁某
当庭履行1万元赔偿款。

本报讯（通讯 员肖晖）近日，石
嘴山市中级法院民二庭调解一起合同
纠纷案件。

2019年 8月初，杨某将一套住房
以 30 万元抵顶给穆某，同年 9 月 16
日，穆某称其将该房屋以26万元出卖
给案外人兰某夫妇，并收取了10万元
定金。后因该房屋不能按照约定交付
给案外人，穆某退还了10万元定金并

赔付 5000元违约金。穆某认为因杨
某的原因致使其损失5000元，这笔钱
应由杨某承担；杨某认为穆某卖的这
套房屋并不是他抵顶给穆某的那套房
屋，自己不应承担5000元损失。双方
协商不下，穆某提起诉讼。

石嘴山中院民二庭法官耐心调
解，最终杨某同意向穆某赔偿3000元
损失，该起矛盾纠纷就此化解。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婧 禹红
智）近日，平罗县法院姚伏法庭利用
微信视频远程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

原告通伏某公司诉被告石家庄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在2019年订
购了被告的货物，货物收到后，经平罗

县质监局检验为不合格产品，并对原
告进行了处罚。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沟
通，未能就货款及罚款处理达成一致
意见，因此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受
理案件后，法官通过微信视频进行调
解，充分释法说理，促使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被告当庭履行了部分欠款。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国民 张
浩） 2017年 7月以来，惠农区检察院
共办理各类公益诉讼案件 292件，制
发检察建议 197 件，提起公益诉讼 2
件。近日，该院撰写的《关于辖区农
用残膜污染土地专题调研报告》获惠
农区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今年以来，该院围绕“质量建设
年”和“工作落实年”要求，坚持“双赢
多赢共赢”“诉前实现保护公益的目

的是最佳司法状态”“持续跟进监督”
等理念，充分运用磋商、听证、检察建
议等多种监督方式开展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并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
机关自我纠错、依法履职，推进多个
职能部门综合治理。同时充分发挥
诉前程序作用，强化法律监督，督促
行政机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
依法行政，达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刘伏新）近日，
平罗警方快速反应，劝阻一起冒充电商
客服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及时冻结
涉诈账户，为当事人追回损失4980元。

9月25日16时许，家住平罗县城关
镇王某报警称：其接到“00”开头（境外诈
骗电诈）的客服电话，对方以快递丢失理
赔为由，要求其向所谓认证银行账户转

账以获得赔款。王某按照骗子要求，分
两次向对方账户转账1980元、3000元，
后骗子继续要求王某向指定账户转账，
王某才察觉被骗，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
报警。接到报案后，平罗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反诈中心迅速冻结涉诈银行账户6
个、二级账户5个，冻结涉案资金7.6万
余元，王某被骗的4980元全部追回。

警灯亮起来 治安好起来

平罗公安全警投入保障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大武口公安全力保民安解民忧

本报记者 张建兴

平罗姚伏法庭远程调解买卖合同纠纷 平罗警方劝阻一起电诈案件

石嘴山市中级法院

高效化解赔偿纠纷案件

耐心调解化解合同纠纷

惠农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292件

简 讯

当前，我国允许在坚持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农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开发商在与村
民合作时，不得签订合同占据土地或
圈地后不投资开发，如因此延误农时，
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回放

银川市兴庆区某乡甲村村民委员
会决定发展黑枸杞产业，征得村民同
意并集体签字。2020年初，甲村村民
委员会与乙农业开发公司（下称乙公
司）签订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
同》，约定甲村将5000亩土地流转给乙
公司从事黑枸杞种植经营，流转期限
为 30 年，每亩土地每年流转费为 700
元，5000亩土地每年流转费合计350万
元。流转价款分年度支付，乙公司应
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内，向甲村支

付 2020年度土地流转费；如超过 10日
不支付，甲村有权解除合同无偿收回
土地，并要求乙公司支付合同总面积
一年流转费30%的违约金，赔偿损失。

合同签订后，乙公司因故未向甲
村支付土地流转费，甲村亦未向乙公
司交付土地。甲村诉至法院，称乙公
司违约导致有 800亩土地撂荒农时耽
误，要求解除合同，判决被告支付撂荒
土地当年的流转费和违约金。

庭审期间，被告抗辩原告违反对
外承包的法定程序，主张合同无效，法
院未予采纳。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
高，原告主动提出降为 17.43万元。法
院经审理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
被告乙公司向原告甲村村民支付违约
金 17.43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求。宣
判后，被告上诉，银川中院裁定维持原
判，驳回上诉。
（案例来源：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以案说法

我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
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
组发包。”本案甲村村委会作出流转部
分耕地的决定后，征得了全体村民的
同意并集体签字，以出租的方式将涉
案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被告的行为合
法。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
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合同约
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遗憾的是，因
为乙公司违约，导致合作无疾而终。

民法典第 563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是因
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
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
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

要债务；三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
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四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
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五是法律规定的其他
情形。本案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纳土
地流转费并进行开发，符合第二种情
形，故村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撂荒
土地的土地流转费，因提供的证据不
足，且原告并未实际交付土地，故法院
不予支持。但被告违约在先，原告要
求支付违约金合情合理合法。民法典
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
约时应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
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
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原告主
动提出将违约金降为17.43万元，得到
法院的支持。

（钟玉珍 贺晶婕）

“背靠背”条款对索要工程款的影响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文庆玲 冯冰

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后
未投资开发应向村民支付违约金

基本案情

2017 年 9 月 21 日，某画室食堂
发生一起群体性疑似食源性疾病突
发事件。经执法人员对该食堂进行
提样取证，并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测，认定该事件是画室食堂管理
混乱，加工的食品出现沙门氏菌，导
致发生 49名学生集体出现腹泻、发
热等症状的食源性疾病事件。画室
负责人杨某被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500 元、罚款
10 万元、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
政处罚。之后，公安机关认为杨某
涉嫌触犯刑法第 143 条规定的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在侦查结束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辩护意见

刑法第 143 条规定：“生产、销
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
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
重的，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
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
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未然状态下“足以造
成”和已然状态下“已经造成”的

“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
性疾病”，是认定本罪能否成立并
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罚的法律依据。

本案的危害后果是否属于“严重
食物中毒”“严重食源性疾病”，有待
于医学标准厘清和界定。为此，辩护
人走访了相关医院和卫生、市场监
督、疾控等部门进行咨询，得到的答
复基本统一，即沙门氏菌为最常见的
致人体胃肠道突发性疾病的病原体，
属于三类致病细菌。据自治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细菌学检验科专家介
绍，该病症具有轻微性、易治疗、可恢
复性、多发性等特征，如无医学上对
于人体损伤严重后果的结论，一般不
认为是“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
食源性疾病”。据此，辩护律师恳请
检察机关对于本案是否存在“严重食
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情
形进行必要的专家鉴定或论证，避免
仅依赖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主观误
判。同时，犯罪嫌疑人杨某作为画室
负责人，其主观目的是通过办学获取
正当利益，此次食堂事件发生的危害
后果完全违背其本意。杨某对事件
的发生主观方面为过失，完全没有主
观故意的恶意，且其受行政处罚后已
受到教育，不应再承担刑事责任。据
此，辩护人向检察机关出具《辩护意
见书》，请求检察机关对杨某依法作
出不起诉的处理决定。

处理结果

检察机关充分听取了辩护律
师的辩护意见，该案经两次退回
补充侦查，最终以公安机关认定
本案中沙门氏菌是否严重超出标
准限量、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源
性疾病的证据不足，决定对杨某
不起诉。

沙门氏菌是否会导致严重食源性疾病
——对一起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案件的辩护

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冯震 孙亮

社会上的各种培训机构，通常会采取包吃包住的封闭
式方式办学。但部分机构往往重视培训效果，忽视了食堂
管理风险。一旦出现群体性受害的食品安全事件，机构负
责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


